跨媒體新聞專業組織是新聞自由的希望
  本來要去參加為新聞自主而走的遊行，也已經把雨衣準備好，但南港風雨實在太大，結果沒成行，頗有幾分遺憾。對於記者朋友這次開創性的爭取新聞自主的行動我自始就很支持。九〇一遊行訴求之一是●生跨媒體的新聞專業組織，這是新聞工作人員自主以及新聞自由的重要保障。對於這個問題，我在澄社出版的「解構廣電媒體」專書中●析廣電工會時曾有所涉獵，其中有關組織跨媒體工會的討論和此有關，以下，就原文與此相關部分做了一份資料，以表示對當前新聞民主運動的支持。
[bookmark: _GoBack]  在美國，有幾個全國性的工會代表傳播及演藝界。其中最主要的工會組織是全國廣播工作及技術人員協會、國際電工兄弟會、以及國際舞台工作者聯盟。這些工會組織之間一向有著許多不小的衝突，因為他們的範圍有相當的重複。根據研究，這些工會大都是以工會成員的工作條件和薪資酬勞等權益之維護為主。在與資方有爭執或進行談判，乃至舉行罷工，都是在為工作條件和待遇上有所改善，並未對新聞自由的問題提出有所記錄。
  因此自主工會和新聞自由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很單純的。大眾傳播專業的自主工會，由於並不只有記者和編輯參加，還有眾多工程和技術人員，也有其他不少工作人員，其間直接從事新聞工作者往往佔得是少數。於是工會所要爭取的就不太可能是新聞自由的問題。同時實際的研究又發現這些在無線電台和電視界服務的技術人員，不僅在心態上比較保守，也多會主張應讓公司當局盡可能謀取最佳的利潤，對於新聞自由的理念對他們來說就很不重要了。更值得我們特別去加以注意的是，在英美的社會，新聞自由實際上已成為不容置疑的，工會根本沒有需要在新聞自由的爭取上花費什麼力氣。在美國，保守的廣播技術人員有時還對工會有極大的不滿，甚至會對工人自己的組織採取破壞性的行動，有工會組織差一點還被毀掉呢！
  在英國，工會在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和商業電視公司都相當有力。雖然BBC 的工會所面臨的問題是龐大的公司官僚組織，從來不會在雇用的安全性上擔憂；相對的，商業電視公司的工會所努力要為會員維護的是雇用的安全性。但最終都強化了工會的力量，只是在維護工會會員的權益過程中，幾乎並沒有是在新聞自由或新聞工作者的工作自主權上有過什麼行動。
  然而，國內的傳播學者和記者在報禁開放前後都對新聞自由和工作自主權看得很重，這是由於國內傳播媒體在長期政治壟斷下對新聞自由仍未有充分保障之故。
  在報禁即將開放時，新聞學者對於新聞自由深表關切。徐佳士教授特別指出「符合自由主義精神的辦法，是別讓報紙內容的製作者（記者、編輯和評論人員）變成報紙業主的為達成他們自私目的的工具。……給他們行使其專業的自主權，正如醫生不聽從醫院院長指示而自行醫治病人，教授不聽從校長吩咐而自行決定如何教書一般」。於是他建議政府「在把辦報的權利交給有錢有勢人士設置報紙的同時，也應該協助把新聞專業的自主權授給業主們所聘僱的新聞工作人員。授權的方式是協助他們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新聞人員的職業團體，使他們形成一個有組織的群體，一方面實行自我約束，另一方面確保他們在面臨僱主壓力的情況下，能夠順利地行使他們的自主權」。
  徐教授指稱新聞工作人員爭取自由主權的奮鬥，在歐美國家都在進行之中。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編輯們要求受僱合約中規定業主不得干預新聞方面的工作，成果甚豐。西德若干主要報紙和雜誌已給編採人員書面保證，允諾不迫使他們撰寫違反他們良知的文字。在著名的明星雜誌，總編輯人選和編輯政策是由編採人員投票決定的。巴黎兩大報「費加洛」和「世界報」的新聞工作者掌有編輯政策大權，「世界報」的社長是編輯部人員選舉的。美國報業工會也不斷在為確保會員的自主權而努力。
  徐教授所提到的歐洲情況，大體上不見得和工會有關，尤其是國內的產業工會並不可能做到。根據我們仔細所查閱過的三個電視工會的各種議會記錄和深入的訪談，我們發現三個電視工會成立四年多來，並沒有處理過任何一件與新聞自由或新聞工作人員工作自主權的問題。基本上，歐洲那些發展是工業民主化的現象，不必然和工會運動聯結在一起。在理念上將兩者結合是相當困難的，而在實際的施行上可能性也不高，尤其是在臺灣地區。除了這次自立事件，記者和編輯起來爭取自主，而自立產業工會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外，臺灣的傳播事業工會向來也是不管新聞自由與否的。在這種情況下，也許記者編輯們來成立職業工會是一個辦法。亦即成立記者職業工會，也就是九〇一訴求的跨媒體專業組織。這種工會當然由於是由記者所組成，其重要的任務就可以界定在新聞自由及工作自主權上。就如徐佳士教授所強調的，這種工會團體在「物質福利的爭取應在其次，主要是以集體力量向新聞事業單位爭取並確保報業民主化所不可缺乏的新聞工作自主權」。
  記者朋友們好不容易在自立事件的衝擊下，跨出了爭取新聞自由與自主的第一步，在前面的路不見得很好走，甚至可說必然是難走的，在這裡，我要特別呼籲真正要維護新聞工作人員尊嚴的記者們，應徹底自我檢討，更要自我強化，要有決心以團體的力量來為自己的專業尊嚴，為社會大眾知的權利，做最大的努力。
